
附件1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2]【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六条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2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3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4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二条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处罚，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5
	对用能单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6
	对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未备案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7
	对电力建设项目不符合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或者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电力设备和技术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力建设项目不符合电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第十四条 电力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电力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电力产业政策。电力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8
	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处罚
	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绝改正的，可以中止供电，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第三十二条 用户用电不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供电企业有权制止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9
	对盗窃电能的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第七十一条 盗窃电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电费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0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1
	拟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需求事项
	其他
	【部门规章】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第45号）第八条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2
	价格成本
监审
	其他
	
【部门规章】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 第四条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3
	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审查
	其他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4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人员备案
	其他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5
	电网超计划拉闸限电和事故拉闸限电序位的批复
	其他
	【行政法规】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5号）第十九条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6
	重要电力用户名单的批复
	其他
	【规范性文件】
国家电监委印发《关于加强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监督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电监安全〔2008〕43号）第一条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7
	煤矿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验收初审
	其他
	【地方规定】《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第17条
【部门规章】《山西省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8
	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初审及设计变更
	其他
	【部门规章】《山西省煤矿建设标准》；《关于办理煤矿及选煤厂初步设计及开工建设审批的规定》（晋煤办基发[2011]1000号）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19
	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
	其他
	【部门规章】《山西省新建改扩建煤矿联合试转管理办法》、《关于开展全省煤矿“规范建设年”活动的通知》（晋煤基局发[2014]1号）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20
	煤矿矿井改扩建（包括技术改造、增大生产能力及矿井）初审
	其他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地方规定】《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
【部门规章】省政府办公厅晋政办发〔2002〕49号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21
	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初审
	其他
	【部门规章】国家发改委、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联合下发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办法》、《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等有关规定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22
	对企业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相关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十六条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2号）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 、第五十一条 。3.《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8年第14号）第三条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23
	对电力企业（含自备电厂）、新能源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2.《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3.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和明确部分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通知》（厅字【2019】19号）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24
	对用能单位及节能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汾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人：刘靖                                        联系方式：13935797523
[bookmark: _GoBack]
注：1.事项名称填写的格式为“对XX的行政处罚（强制....）”;
2.事项类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检查、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及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等;
3.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均要填写单位规范全称，如“汾西县文化和旅游局”。

